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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2022〕83 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度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机构年度报告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上海市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1-2023）》等文件精神，进一步

加强对本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跟踪调查与评估，

完善本市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现就组织开展 2022 年度上海

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年度报告的报送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告范围 

本市近五年（2017-2021）获得市科委有关政策支持、从事

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活动的科技服务机构及企业。 

其他从事技术转移服务相关活动的科技服务机构可自主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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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报须知 

1. 网上填报。有关机构进入“上海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http://svc.stcsm.sh.gov.cn）网站，点击年度报告模块（其中“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起，进行网上填报。

填报期间，需梳理汇总 2021 年度本单位开展的技术转移服务活

动、转化效益等情况，及时做好相关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的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工作。 

2. 在线提交。相关机构应于 8 月 31 日前，在线提交有关表

格信息与报告，并对报告数据准确性、真实性负责。 

3. 初审汇总。项目管理中心对填报单位提交的年度报告数

据予以审核，对机构提交数据信息进行汇总。 

4. 监督管理。相关机构应认真填报年度报告，完成年度报

告的机构将纳入上海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库。年报将作为相关

政策申报，示范机构验收评估、考核评价的主要依据。 

三、联系方式 

服务热线：021-12345、8008205114（座机）、4008205114（手机）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年度报告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2 年 6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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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年度报告 

 

 

单位名称                              

地    址                              

行政区划                              

成立时间                              

联 系 人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件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2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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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提 示 

 

一、填报对象 

填报对象为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

机构、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的企业。 

二、重要指标说明 

1. 技术转让是指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将现有特定的专

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等的相关权利让与他人。 

2. 技术许可是指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将现有特定的专

利、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许可他人实施、使用。 

3. 技术作价投资是指以技术折算一定价值对外投资的科技

成果转化，包括以专利作价入股、以技术作价投资创设新公司、

以技术作价投资参股公司等方式。 

4. 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项目合同数是指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签署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数目。 

三、填报格式 

1. 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2. 表中本年度没有的数据一律填“0”，文字部分没有的部分

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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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构及服务 

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重点介绍其主营业务、经营业绩、服务功能、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服

务成效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重点介绍其机构设立形式、机构职能、管理体系建

设情况、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服务成效等。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的企业，重点介绍企业对开

放式创新平台的投入情况，征集企业需求及解决企业需求情况。（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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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性质：□内设/□独立法人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2021 数量 

（一）、本单位人员情况 -  

总人数 人  

其中：专职从事技术转移人员数量 人  

其中：技术转移人才引进数量 人  

    其中：博士 人  

         大学本科及以上人员比例 %  

（二）、技术转移情况 -  

促成技术转移项目成交数量（含转让、许可、作价投资项目和“三技”合同项目） 项  

    其中：以转让方式转化项目数 项  

    其中：以许可方式转化项目数  项  

    其中：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项目数 项  

其中：“三技”合同项目数 项  

    其中：促成国际技术转移项目成交数量 项  

促进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 万元  

    其中：以转让方式转化项目合同金额 万元  

    其中：以许可方式转化项目合同金额 万元  

   其中：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项目作价金额 万元  

其中：“三技”合同金额 万元  

其中：促成国际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 万元  

服务企业数量 家  

解决企业需求数量 项  

组织与技术转移有关的活动 次  

组织与技术转移有关的培训 次  

企业对开放式创新平台投入资金额（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的企业填报） 万元  

企业发布需求数量（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的企业填报） 项  

（三）、国内外技术转移服务渠道建设 -  

新增国际合作渠道布局数量 个  

累计国际合作渠道布局数量 个  

新增国内合作渠道布局数量 个  

累计国内合作渠道布局数量 个  

（四）、年度财务收入情况 -  

全年收入总计 万元  

    其中：技术性收入 万元  

          国家及地方计划项目收入 万元  

          其中： 国家计划项目拨款 万元  

                 地方计划项目拨款 万元  

 全年净利润 万元  

 全年缴税 万元  

（五）、年度财务支出情况 -  

全年支出总计 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支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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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单位人员总人数”为截至当年年底本单位从业人员，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内设

技术转移机构仅统计该机构内的从业人员。 

2.促进技术转移项目成交总数=以转让方式转化项目数＋以许可方式转化项目数＋以

作价投资方式转化项目数＋“三技”合同项目数。 

3. “三技”合同指技术开发合同、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4.促进技术转移项目成交金额=以转让方式转化项目合同金额＋以许可方式转化项目

合同金额＋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项目作价金额＋“三技”合同金额。 

5.国内外技术转移服务渠道分为自建分支机构、合作共建分支机构、联络站点三种类

型。其中分支机构包括分公司、分中心、办事处等。 

6.国家及地方计划项目收入=国家计划项目拨款+地方计划项目拨款。 

7.全年支出总计=人员经费支出＋日常公共支出＋其它支出。 

8.“技术性收入”指当年机构开展技术转移及服务的收入，以及中试产品的收入，单

纯的商业经营收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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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转移服务清单 

表 1：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进行技术转移 

序

号 
成果名称 技术领域 

技术合同

登记号 

技术来源 转让方

式（转

让、许

可、作

价投

资） 

转化金额 

（万元） 

技术转移

服务周期 

定价方式 转化去向 服务类型 收入方式 

境内 境外 

协议

定价 
挂牌 拍卖 

境内           

（填

写省

市名

称） 

境外      

（填

写国

名） 

四技

服务 

技术

评价 

技术投

融资 

信息

网络

平台

服务 

其他 

佣金

（万

元） 

入股

（万

元） 

其他

（请填

写） 

高校、

科研

院所 

企

业 

具体

省市

名 

具体

国名 

1  

        
×年×月-×

年×月 
     

        

2 （可加项） 
        

      
        

 

注：1、本表仅填写转化金额超过 100万的项目；2、“四技服务”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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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其他与技术转移有关的工作开展情况 

2.1国际合作渠道明细 

累计国际合作渠道布局数量 个 本年度新增国际合作渠道布局数量 个 

明细表 

序号 国 家 相关机构 
渠道类型 

（自建分支结构、合作共建分支机构、联络站点三选一） 
国际渠道建设时间 

1 
   

 

2 
   

 

3 
   

 

4 
   

 

（可加项） 
   

 

 

注：2.1栏 2019及以后年份立项的国际技术转移渠道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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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内合作渠道明细 

累计国内合作渠道布局数量 个 本年度新增国内合作渠道布局数量 个 

明细表 

序号 省市/地县 相关机构 
渠道类型 

（自建分支机构、合作共建分支机构、联络站点三选一） 
国内渠道建设时间 

1     

2     

3     

4     

（可加项）     

 

2.3开展与技术转移转化有关的活动 

 

序号 活动名称 举办地 参与人数 备注 

1     

2     

3 （可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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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年度 1-2 个技术转移典型案例报告 

项目名称  

技术输出机构 
（合同乙方）简介 

 
技术接收机构

（合同甲方）简介 
 

项目概况 

1.所处行业： 

2.目标市场： 

3.实施条件： 

4.转移方式： 

5.其他： 

（科技服务机构） 

在促成项目过程中

提供的服务内容 

 

 

 

 

服务价值 

1.对企业研发能力、产品质量提升等的贡献 

2.对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等的贡献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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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题与建议 

 

 

 

 

 

 

 

 

 

 

注：开展技术转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障碍，相关政策建议。 


